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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BA_A6_c46_521200.htm 考试简介 注册税务师简称CTA

（Certified Tax Agents）是中国的一项执业资格考试。 1998年

开始时实行资格认定考试，自1999年开始实行全国统一考试

。截止2005年考试结束，我国具有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的人

数为66849人 报考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纪守法，

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

试。 （一）参加全部科目考试的报名条件： 1、经济类、法

学类大专毕业后，或非经济类、法学类大学本科毕业后，从

事经济、法律工作满6年； 2、经济类、法学类大学本科毕业

后，或非经济类、法学类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

从事经济、法律工作满4年； 3、经济类、法学类第二学士学

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或取得非经济类、法学类硕士学位后,

从事经济、法律工作满2年； 4、取得经济类、法学类硕士学

位后,从事经济、法律工作满1年； 5、获得经济类、法学类博

士学位； 6、实行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已评聘了经济、会计、统计、审计和法律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或参加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经济、会计、统计、审计专业中

级专业技术资格者，从事税务代理业务满1年。 7、按照国家

税务总局有关规定，已取得税务师执业证书，虽在税务代理

机构内从事税务代理业务工作，但不符合免试条件者。 （二

）关于港澳台的规定 根据人事部办公厅、国家税务总局办公

厅《关于同意香港、澳门居民参加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

考试的通知》（国人厅发[2004]107号）规定，香港、澳门居



民可以参加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申请参加考试的香港

、澳门考生，应符合报名条件，并根据报名条件规定，提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或学

士以上学位证书；从事经济、法律或税务代理工作年限证明

和居民身份证明。 考试科目 注册税务师考试科目包括税法(

一)、税法(二)、税务代理实务、税收相关法律和财务与会计5

个科目。每个考试科目的考试时间均为150分钟，卷面分数除

税务代理实务科目为100分外，其余 4 个科目均为140分。 《

税法(一)》主要考核现行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资源税

的政策规定及其计算. 《税法(二)》主要考核现行企业所得税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

税、印花税等其他税种的政策规定及其计算. 《财务与会计》

主要考核会计与财务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及实际应用. 《税收

相关法律》主要考核与涉税事宜相关的行政法、民商法、经

济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

讼法等。 《税务代理实务》主要考核现行各税种的计算征收

、管理及检查、涉税会计核算与涉税文书制作等方面内容。 

免试条件 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已评聘经济、会计、统计、审

计、法律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具有2年税收工作经历者，可

免试《税法（一）》、《税法（二）》和《财务与会计》三

个科目，只参加《税务代理实务》和《税收相关法律》两个

科目的考试。 考试形式 考试均采用闭卷笔试的办法。考试试

卷分主观题和客观题两大类，其中《税法（一）》、《税法

（二）》、《财务与会计》、《税收相关法律》均为客观题

，题型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计算题和综合题；《税

务代理实务》为主观题、客观题相结合的形式，主观题题型



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 合格标准 《税法（一）》、《

税法（二）》、《财务与会计》、《税收相关法律》试卷满

分为140分，合格分数一般设在84分；《税务代理实务》试卷

满分为100分，合格分数一般设在60分。 成绩管理 考试成绩

为滚动管理，即考5个科目的人员必须在连续3个考试年度内

通过全部科目方为合格；只考2个科目的（指符合免试条件只

考《税务代理实务》、《税收相关法律》的）须当年通过为

合格。 报名时间 （一）报名时间 报名时间一般设在考试年度

上一年的12月份，按属地管理的原则，一般按地区为单位进

行组织。 （二）报名办法 目前各地情况不太相同，一般为现

场报名或网上报名与现场报名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报名的，

考生需现场领取《全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申报表》,填

写后应经相关部门盖章。报名时，须持上述《申报表》、本

人身份证明（身份证、军官证、驾驶执照、护照，下同）、

符合报考条件的相关证明（学历证书、资格证书、职称证书

）原件，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报名点经资格复核合格后，办理

报名手续。符合免试条件者，还需持税务部门出具的本人从

事税收工作起始时间的证明。 考试时间 （一）考试时间一般

为每年6月最后一个周末，从周五的下午开始，每半天考试一

个科目，每科目考试时间为150分钟。 （二）成绩查询 考试

成绩一般在考试年度的8月下旬开始陆续对外公布。 2009年度

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考试将于2009年6月19日、20日、21日举

行 考试教材 为体现考试的时效性，每年全国注册税务师考试

中心都要重新编订新的考试大纲和考试教材。大纲为一本，

考试教材为每科目一本，总计费用应在200元以内。通常情况

下随配套教材还会有《历年试题》和《相关法规汇编》各一



本，价格均在10-40元之间。教材面世约在报考工作结束后一

月左右。 注册管理 注册税务师资格考试合格者，由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事（职改）部门颁发人事部统一印制的、人

事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用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税务师执

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取得《注册税务

师执业资格证书》者，须按规定向所在省（区、市）注册税

务师管理部门申请注册，注册税务师注册有效期为3年。有效

期满前3个月，持证者须按规定到注册机构办理再次注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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